
珠海健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珠海健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集团化发展需

要，公司拟将名称由“珠海健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健帆生物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对公司经营范围进行增加，具体情况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中文）：珠海

健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中文）：健帆

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包括：医疗器械、医药、卫生材料、

生化试剂、特医食品、保健食品等相关

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及技术咨询与

服务；兼营化工、信息、租赁业务；本

公司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涉及配额许可证、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商品应按有关规定办理；需要其他行

政许可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包括：医疗器械、仪器设备及其零配

件以及与产品相关的软件产品的研发、

制造、销售及技术咨询与服务；药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特殊膳食食

品、保健食品、保健用品、医用包装材

料、消毒剂、生物培养基、生物制品、

生物试剂、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

品）、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生物材料、

医用高分子材料、特种复合材料及制

品、精细化工材料、洗涤用品、电池、

化工产品（不含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及

危险化学品）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

销售及技术咨询与服务；医用计算机软

件产品的开发、销售及系统管理与维护

(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医疗科技、信

息科技、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服务、技术咨询；

兼营医疗服务、自有房屋租赁及销售、

机械设备租赁、普通货运；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和限制的

货物及技术）。 

除上述修订外，其他条款不变。 

本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珠海健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九日 




